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学（专升本）（030101K）
商法（00808）考试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1、课程性质与特点

商法，是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商法学，是以实践性、综合性为基本品格的一门课程。作为教育部法学专业教学委员会确定的16门法学主干课程之一，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对学生的专业训练、法学素养的形成以及法学其它专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是：使学生在学习基本法律知识、掌握商法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理解并掌握市场经济的交易主体制度、交易行为制度、交易财产制度；培养学生市场经济行为有关的法律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树立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基本法治观念。

与本专业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与经济学、基础会计学、管理学等课程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必须具备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商法的一般原理
1.教学内容
（1）商法概述；

（2）商法的渊源和体系；

（3）商法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4）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

（5）商事登记和商事账簿；
2.重、难点提示
（1）调解与仲裁解决商事纠纷的程序特征；

（2）商事法律特征；
第二章 商事主体
1.教学内容
（1）商事主体概述；
（2）商事名称；
（3）商事账簿与商事审计；
（4）商事登记制度；
2.重、难点提示
（1）商事账簿与商事审计；
（2）商事登记制度；
第三章 商事行为
1.教学内容
（1）商事行为概述；
（2）营业；

（3）连锁经营与特许经营；

（4）电子商务；

（5）商事运输；
2.重、难点提示
（1）商事行为概述；

（2）电子商务；

第四章 公司法
1.教学内容
（1）公司法概述；
（2）公司的资本制度；

（3）股份与股权；

（4）公司的组织机构；

（5）公司的合并与成立；

（6）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2.重、难点提示
（1）公司的资本制度；

（2）公司的合并与成立；
（2）公司的解散与清算；
第五章 非公司企业法
1.教学内容
（1）个人独资企业法；
（2）合伙企业法；

（3）其他企业法；
2.重、难点提示
（1）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治理结构；

（2）国有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作社法；

第六章 商业银行法与支付法

1.教学内容
（1）商业银行法法；
（2）商事支付法；

（3）票据法；
2.重、难点提示
（1）商业银行的设立、变更、接管和终止；

（2）商业预付卡及第三方支付；

第七章 保险法
1.教学内容
（1）保险法概述；
（2）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3）保险合同；

（4）保险业法
2.重、难点提示
（1）保险法的相关概念；

（2）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第八章 证券法
1.教学内容
（1）证券法的基本问题；
（2）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制度；

（3）证券发行与承销法律制度；

（4）证券上市与交易法律制度；

（5)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6）证券法律责任；
2.重、难点提示
（1）证券上市与交易法律制度；

（2）证券法律责任；

第九章 期货交易法
1.教学内容
（1）期货交易法概述；
（2）期货交易参与者；

（3）期货交易规则；

（4）期货市场的监管
2.重、难点提示
（1）期货交易规则；

（2）期货市场的监管；

                          第十章 商事信托与投资基金法 
1.教学内容
（1）商事信托概述；
（2）商事信托的设立和生效；

（3）商事信托财产；

（4）信托当事人；

（5）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6）投资基金；
2.重、难点提示
（1）商事信托财产；

（2）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第十一章 破产法

1.教学内容
（1）破产法概述；
（2）破产财产的清理；

（3）破产重整制度；

（4）破产和解制度；

（5）破产清算制度；
2.重、难点提示
（1）破产财产的清理；

（2）破产清算制度；

三、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1、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诸术语的解释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1）了解的要求，就是能够记忆、识记。

（2）掌握的要求，就是能够解释、把握、概括、理解和归纳。

（3）综合运用的要求，就是能够加以论述、分析、综合和实际操作。

2、关于教材

指定教材：商法学/《商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版
3、学习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2）了解题型，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4、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考试命题，以本大纲为据，试卷的内容和材料均取自“实用版法规专辑《商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

（2）本大纲已经规定了试卷试题的考核目标和能力层次。

（3）试卷的内容和能力层次以及难易度，已经按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工作手册》之规定，即2﹕3﹕3﹕2（容易——较容易——较难——难，）的原则命题。

（4）本课程试卷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和论述题。

（5）考试时间：150分钟。题量是以中等水平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为度。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 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我国商事登记的主管机关是：

A．法院
B．法院和行政机关
C．行政机关
D．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空题  分，共  分。
1.传统商法在法律体系上主要包括         和         两大部分。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商法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简述商事主体法定原则。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论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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